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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定规定了“俄罗斯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协会”联邦自律组织（以

下“认证”、“俄葡酿协”）对媒体代表（以下简称“媒体”）的认证程序。

本规定是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制定的，包括：1991 年 12 月 27 日第 2124-1 号

《大众媒体法》（以下简称“媒体法”）；2007 年 12 月 1 日第 315 号联邦法

《关于自律组织》；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468 号联邦法《关于俄罗斯葡萄种植

业和葡萄酒酿造》；俄葡酿协章程及其他内部文件。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认证，是指俄葡酿协对媒体编辑部推荐的记者以及技术

人员（用于准备广播、电视、视频和电影节目）的候选人批准，以便其参与俄

葡酿协举办的活动。 

第三条       俄葡酿协对记者和技术人员进行认证，旨在全面、客观地报道俄葡酿

协的活动。 

第四条       俄葡酿协审议以下的认证申请： 

经相应媒体编辑部授权的记者和技术人员，该媒体须依既定程序在授权的行政

当局依法注册；经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根据 1994 年 9 月 13日第 1055 号政府令

《关于外国媒体记者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认证与居留规则的确定》认证的外国

记者。 

第五条       未获得认证并不限制记者根据《媒体法》所享有的权利。 

                                     第二章    认证类型 

第一条       俄葡酿协有权为记者和技术人员提供认证，以报道特定活动、多个活

动，或在特定时间段内对俄葡酿协此期间举办的所有或特定公开活动进行报道。 

第二条       记者和技术人员的认证期限应依据完成编辑任务所需的合理时间予以

确定。如果申报的完成编辑任务的期限与报道俄葡酿协活动所需的合理期限不

符，俄葡酿协有权将记者和技术人员的认证期限调整为更短的期限。 



                                       第三章    认证程序 

第一条       媒体应以官方媒体表格形式向俄葡酿协提交认证申请（以下简称“申

请”），以便获得媒体总编辑、信息部门主管或其他授权代表的签字，并以电

子形式发送至俄葡酿协指定邮箱：info@rvwa.ru 或 o.bykhanova@rvwa.ru。 

第二条       申请中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一）媒体的全称、编辑部所在地、邮政地址、电子邮箱以及编辑部联系电话； 

（二）申请认证的记者和技术人员（如摄像师、摄影师、工程师、灯光师等）

的姓名、中间名（如有）； 

（三）摄影、摄像目的（针对摄影师或拍摄团队）； 

（四）拍摄团队人数（针对电视团队）； 

（五）拍摄团队的完整技术设备清单（针对电视团队）； 

（六）设备符合必需技术要求的证明。 

第三条       申请必须在计划报道活动日期前至 10个工作日提交至俄葡酿协。 

第四条       俄葡酿协将在申请收到后的次日起 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的审核。 

第五条     如果申请中缺少本规定第 3.2条所要求的必要信息，俄葡酿协将退回

申请，并指出缺少的信息信息。 

第六条       认证决定由俄葡酿协执行董事单独做出。 

第七条       在评估是否对拍摄团队和摄影师进行认证以报道俄葡酿协活动时，将

考虑以下因素： 

从俄葡酿协的负责人员和结构单位获取的有关俄葡酿协进行活动的组织上、物

质技术条件及其他特殊情况的信息；从活动场地权力享有者获取的关于场地位

置、容纳能力及其他特性的信息。 



第八条       对于电视台拍摄团队和摄影师的认证，其必备条件包括其使用的设备

必须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一）对于摄影师：相机必须配备“声音隔音堵塞”； 

（二）对于电视台拍摄团队：设备必须具备自主电源，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第久条       认证的优先条件包括：媒体此前曾发表过关于俄葡酿协活动的出版

物、电视或摄影报道；媒体编辑部保证将对计划报道的活动进行出版物、电视

或摄影报道。 

          第四章    拒绝认证、暂停认证、取消认证 

第一条       俄葡酿协有权拒绝认证： 

（一）提交申请时提供虚假信息； 

（二）因俄葡酿协相关的活动认证名额已满，无法进行认证； 

（三）其他情况下，俄葡酿协认为媒体参与报道相关活动不适宜或不可能而决

定拒绝； 

（四）拒绝认证的通知应在申请收到后的次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发送给编辑部代

表。 

第二条       在下列情况下，俄葡酿协有权暂停认证： 

（一）认证人员违反活动场地的工作制度； 

（二）认证人员未遵守技术设备使用规则； 

（三）认证人员违反本规定所设定的通用规范； 

第三条       认证人员可能因以下情况被要求离开活动场地：收到观众、活动组织

官方代表或场地享有者的投诉；认证人员的不当行为干扰了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四条       认证人员在以下情况下将被取消认证： 

（一）记者或其他认证人员被媒体解雇； 



（二）媒体停止运营； 

（三）认证人员或媒体编辑部违反确定的认证规则； 

（四）认证人员或媒体编辑部传播与事实不符的信息，损害俄葡酿协的名誉或

商业信誉，且该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 

第五条       取消认证的决定由俄葡酿协执行董事做出。 

第六条       记者、技术人员或相关媒体的编辑部有权向俄葡酿协管理层提出申

诉，以解决认证相关的争议。 

                               第五章    认证名额 

第一条       单一媒体机构参与报道活动的代表人数，应根据俄葡酿协举行活动的

场地容纳能力、场地享有者的要求确定。因此，俄葡酿协可能会为单一媒体申

请认证的记者和技术人员设定限额（名额）。 

第二条       在设定名额时，遵循公开和公平的原则。 

第三条       名额分配基于以下媒体标准： 

（一）媒体的定期传播形式（定期印刷报道、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片节

目及其他媒体）； 

（二）发行量； 

（三）专业领域； 

（四）广播范围（国际、联邦、跨区域、地区、城市）。 

第四条       为摄影、广播、电视、视频和新闻片节目设定的名额，除记者外，还

包括辅助和技术人员（如摄像师、摄影师、工程师、灯光师等）。 

                         第六章    与认证记者合作的主要方向 

第一条       为认证记者和技术人员提供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其专业地报道俄葡

酿协活动。为此，俄葡酿协将： 



（一）提前通知新闻发布会及活动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二）提供必要的信息材料、新闻稿及其他文件/信息资料； 

（三）协助组织与活动参与者的个别会面和交谈； 

（四）确保记者能够无障碍地从俄葡酿协员工处获取有关活动需要的信息； 

（五）举办关与俄葡酿协进行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和会议。 

                       第七章    认证记者的权利 

第一条       认证记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提前获取关于新闻发布会和俄葡酿协活动的信息； 

（二）查阅信息资料（如议程、新闻稿等）； 

（三）俄葡酿协举行公开活动时，出席在活动场地； 

（四）使用符合本规定要求的摄影、摄像和录音的技术设备； 

（五）参加专门为媒体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和其他活动； 

（六）从俄葡酿协员工处获取必要的信息，包括在新闻中心专门组织的会面和

新闻发布会上； 

（七）利用俄葡酿协员工提供的协助，组织与活动发言人的会面、交谈和采访。 

                       第八章    认证记者的义务 

第一条       在活动期间，认证记者应： 

（一）遵守本规定中关于设备使用的相关要求； 

（二）不干扰活动的正常进行（除非该活动是专门为媒体组织的）； 

（三）遵守该活动制定的相关规则； 

（四）遵守组织和进行个人会面、交谈以及采访活动参与者的程序。 


